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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法」草案自動連續監測管理重點說明會 

（產業場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4年10月3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二、 地點：視訊會議 

三、 主席：巫月春副院長                                           紀錄：呂奎宛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件 

五、 主辦單位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環境檢驗測定法」（以下簡稱環檢法）草案自

動連續監測管理重點說明 

七、 意見交流： 

（一） 台塑企業 

1. 現行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

確認報告書中已包含品保計畫書規範內容，環檢法再

增訂提交品保計畫書與審核規定，恐衍生實務上法規

重複規範或競合之疑慮。 

2. 建議明確界定操作維護人員之認證範圍。考量CEMS多

委由專業廠商維運，事業單位僅查閱數據，應釐清何

種職務分工須取得認證。若維護廠商人員因頻繁異動

未能及時取得證照而暫停服務，將對事業單位造成重

大營運影響。 

3. 建議政府機關開發或統一規範供事業單位共同採用之

公版「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DAHS)」相關軟體、傳輸

協定。 

本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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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檢法針對現行法規規範不足處進行補強，未來相關

審查程序將避免與現行規定重複，已依循空污法審查

通過或核備之內容，均可併入或援用至品保計畫書中。 

2. 實際執行設備操作或維護校正之專業技術人員須取得

證照；若事業單位僅執行管理監督，未實質參與維護

操作，則非強制要求取得證照。 

3. 未來將研議統一軟體傳輸格式之可行性。 

（二）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未來自動連續設備操作維護人員應取得證照，建議釐

清負責查核之查核人員，是否亦需具備相關證照，方具備

查核資格。 

本院回覆 

查核人員本身已具備相當之專業性，執行查核作業時，

將依據其專業能力，認定是否具備查核資格。 

（三） 富鈞水資股份有限公司 

1. 新進人員在未取得證照前，可從事哪些工作？ 

2. 關於未來證照取得的相關法規或培訓課程，是否有資

訊可供參考？ 

本院回覆 

1. 未來朝向新進人員在未取得證照前不得獨立執行業務，

但可由資深取得證照員工指導，協助其熟悉相關工作，

並於規定期限內取得證照。 

2. 現階段主要針對自動連續監測管理規劃內容說明，環檢

法實施後，將會另行規劃相關的課程或培訓配套資訊。 



第 3 頁 
 

（四） 鋼鐵公會 

1. 環檢法涉及大氣環境司之業務權責，請確認是否已與大

氣司取得共識，以避免未來法令競合或重複審查。建議

針對跨單位管理範疇，事先與相關單位溝通協調。 

2. 自動監測系統由設備、軟體及連線設施三部分構成。業

者難以全面掌握設備品質及軟體運作，卻須承擔全部法

律責任，此種責任劃分顯有不公。 

3. 建議監測設施由國環院認證；軟體系統由大氣環境司認

證；監測義務人負責連線設施。 

本院回覆 

1. 關於跨單位業務管理，訂有相關單位有協商溝通機制與

程序。後續將針對業界意見，本部內部單位會進一步討

論與協商。至於現行法規（如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

防治法）已規範之內容，環檢法不再重複規範為原則。 

2. 自動監測義務人負有監督管理之責，而法規亦賦予自動

監測執行單位相應之義務及罰則，雙方權責劃分會在子

法考量並應於品保計畫書中詳實載明。 

3. 有鑑於自動監測設備技術持續精進，若針對各類設備逐

一辦理認（驗）證，將衍生龐大行政成本與審查負擔。

原則上將採技術規範導向管理，本部規劃訂定設備技術

規格與規範，以確保管理作業標準化並兼顧執行效率。 

（五） 中油公司 

1. 建議中央主管機關仍應辦理自動監測設備認證機制，

此舉可為事業單位提供更佳的採購選擇依據，並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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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排除能力不足之設備商強推劣質設備情事。相關作

法可參考環境部辦理之PM10、PM2.5比測案例。 

2. 考量現行CEMS法規已十分嚴苛，且多數廠商均嚴格守

法，建議主管機關應優先以輔導為主，避免突襲檢查

即行裁罰之情事。 

3. 主管機關若委託（發包）代檢業執行查核，建議應對

代檢業者之規模（如能力、人力等）設定最低限制，

以確保承接業務的品質。 

本院回覆 

1. 國際間（如美國）並非普遍採行設備認證制度。未來管

制方向將明確規範自動監測設備之原理、精密度、準確

度等技術規格，以確保儀器設備性能符合方法規範，進

而提升檢測數據之準確性與一致性。 

2. 為確保新制上路後行政流程順利銜接，並提供相關單位

充分之制度調適與實務準備時間，未來環檢法會規劃過

渡期。主管機關後續亦將優先辦理相關之設備（施）管

理、資料品保品管及人員教育訓練等輔導作業。 

3. 現行並未由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業者之設備查核；未

來主管機關委託時，亦會以具備相關專業能力之人員執

行查核作業。 

（六）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 

考量偏遠地區（如花蓮）在地廠商不足，操作維護人

員多位於外縣市，當遭遇異常狀況或有支援需求時，難以

立即應變。建議主管機關在訂定法規時，將此實務困難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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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量。 

本院回覆 

未來法規訂定時，將一併考量區域差異及實務運作可

能面臨之問題，也協助向公會反映及協調支援。 

八、 結論： 

（一） 環檢法草案之核心架構係所有產出監測或檢測數據之人

員及單位，均納入管理範疇。其中，人員透過證照制度

進行管理；數據則以品質系統（如品保計畫書）及技術

規範為基礎，進行數據品質維護與管理。 

（二） 本會議為立法規劃前之初步意見交換，未來草案預告後

將依法制作業程序舉辦公聽研商會議。歡迎各界隨時提

供寶貴意見，以使法規訂定更臻周延完備。 

（三） 偏遠地區若有檢測服務需求或其他檢測業務上的困難，

可聯繫本院協調檢測公會提供檢測服務或支援。 

九、 散會：上午10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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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法」草案自動連續監測管理重點說明會

（產業場次）簽到表 

一、事業單位（72位） 

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1 中油大林煉油廠 工程師 陳怡妏 

2 中油大林煉油廠 環保工程師 林衢宏 

3 中油公司 環保師 徐子華 

4 中油桃園煉油廠 工程師 張力婷 

5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工程師 林衍廷 

6 
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 汪國卿 

7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 副理 陸韋志 

8 手套工業同業公會 會務人員 陳星宇 

9 台北市石油商業同業公會 秘書長 羅隆禮 

10 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任 陸慧新 

11 台泥工務部 資深副理 張聆樂 

12 台塑企業 環保高級工程師 林含宇 

13 台塑企業 環保資深工程師 賴俊谷 

1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工程師 蕭佑達 

15 台灣中油洲際所 工程師 紀怡光 

16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龍

德廠 
環保工程師 陳韋蓁 

17 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康福山 

18 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 秘書長 林祐年 

19 台灣區電線電纜工業同業公會 副秘書長 鐘俗貞 

20 台灣區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 監事會召集人 吳政頡 

21 台灣電力公司 專員 丁律妤 

22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課長 張安毅 

23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副課長 張立翰 

24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組長 呂宏偉 

25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管理員 郭明樺 

26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課長 張安毅 

27 永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黃欣珍 

28 全國建築師公會 建築師 孫偉德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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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29 汎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品保品管 劉明忠 

30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工程師 楊中明 

31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部副理 張家偉 

32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部經理 張學銘 

33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白玨玲 

34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專案經理 楊承霖 

35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部副理 謝昌霖 

36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鄭如君 

37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宋建宏 

38 沃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李正剛 

39 和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張煜緯 

40 尚承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副課長 劉弘淵 

41 東聚管理顧問 工程師 殷從硯 

42 中油林園石化廠 工程師 黃郁文 

43 花蓮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職安人員 顏正羽 

44 花蓮慈濟醫院 組員 王建邦 

45 金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張文旭 

46 金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洪偉祐 

47 
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南聖湖

廠 
股長 葉信榮 

48 
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南聖湖

廠 
領班 游茂輝 

49 
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南聖湖

廠 
電務課股長 蕭啟明 

50 
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南聖湖

廠 
電務課副班長 蔡富傑 

51 
昱山環境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計畫經理 周軒宇 

52 
昱山環境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專案工程師 田相錥 

53 
高雄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

會 
總幹事 洪瑛位 

54 捷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江逸鵬 

55 捷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陳晋豐 

56 富鈞水資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部經理 王熙妍 

57 富鈞水資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陳皇彬 

58 富鈞水資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林宛霖 

59 棉布印染整理公會 秘書長 簡瑛雪 

60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廠） 
工程師 曾立新 



第 3 頁 
 

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61 銓璟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駐局工程師 陳冠羽 

62 儀電處 副課長 林良傑 

63 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張哲睿 

64 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組長 李國睿 

65 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張志強 

66 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電務組副課長 陳承佑 

67 
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宜

蘭冬山廠 
助理工程師 林呂容 

68 澤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師 劉瑋忠 

69 鋼鐵公會 會員廠 翁榮欽 

70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李文村 

71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工程師 謝佳佑 

72 羅東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辦事員 林韋伶 

二、國家環境研究院（4位） 

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1 副院長室 副院長 巫月春 

2 檢測認證中心 主任 吳婉怡 

3 檢測認證中心 科長 范姜仁茂 

4 檢測認證中心 副研究員 呂奎宛 

 

 


